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前每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基金名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基金管理人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２０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５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９３

，

６５８

，

８１７．６６

基金份额净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０５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Ａ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８８ １５００８９

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参考净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３３ ０．９９７７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生效。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2－040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流通股股东办理账户清理及

补登记工作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完善非流通股初始登记的补登记

工作，审核确认非流通股股东身份和其持有的股权，保护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按照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关于发布〈

D

字头账户清

理及补登记业务指南〉的通知》（中国结算深业字

[2005]1

号）的要求，我公司将于近日集中向

登记公司提交各位非流通股股东确权的相关材料。

此外，我公司现还存在部分非流通股实物股票，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登记结算业务操作指南》，我公司拟于近期收回并注销实物股票，相应股票转为

无纸化股票。

请各位非流通股股东及实物股股东尽快与我公司取得联系 （联系电话：

0351-

7038776

），配合我公司顺利做好相关工作。

特此通知。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26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进行了修订。日前，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10000100005620

住 所：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5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郭海泉

注册资本：

328,307,141

元

实收资本：

328,307,141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水泥及制品的销售；水泥机械、电器设备的销售；实业投资及管理。

（以上范围中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大成优选封闭

"

，场内简称

"

大成优选

"

，基金代

码

"150002"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大成优选

封闭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份额共计

2,902,462,602.18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

份额

4,674,305,067.90

份的

62.09%

， 达到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

份额的

50%

以上（含

50%

），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大成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

本次会

议议案

"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

决。根据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

知》， 除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35,672,293.00

份大成优选封闭基金份额外， 共计

2,866,

790,309.18

份基金份额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

2,834,137,973.11

份大成优选封

闭基金份额同意，

18,690,935.26

份大成优选封闭基金份额反对，

13,961,400.81

份大成优选封闭

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大成优选封闭基金份额占出席本次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大

成优选封闭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份额的

98.86%

，达到出席本次会议且有表决

权的大成优选封闭基金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 所代表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

二），满足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前，大成优选封闭将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07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2012-16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老厂区搬迁相关会计处理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对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监管意

见函》（鲁证监函【

2012

】

59

号）的监管意见，公司对老厂区搬迁相关会计处理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对，现更正如下：

根据潍坊市

"

退城进园

"

的有关规定，公司老厂区土地被列入

"

退城进园

"

计划，土地面积为

58,978

平方米。根据

"

退城进园

"

政策，土地受让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开发商根据房地产最

终开发的市场价格来决定。

公司于

2009

年底将老厂区

28,873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移交给潍坊市土地储备中心

,

收到政

府部门给予的土地补偿款

3,500.00

万元， 扣除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净值

2299.84

万元， 余额

1,

200.16

万元计入了营业外收入， 剩余

30,105

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净值

1379.75

万元暂挂账

处理。

2010

年公司将剩余

30,105

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净值是完成了移交手续，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的净值暂挂账处理，

2011

年，公司收到

456.06

万元补偿款，在账务处理时冲减了

挂账资产价值。

经认真核对，公司老厂区清理搬迁属于一个完整的会计事项，不应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予

以处理，从而导致以前年度相关资产及损益列示不正确。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讨论审议对

该事项的处理意见，该事项的调整，预计将减少

2009

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产总额

1,

200.16

万元，减少

2009

年末净资产

1,200.16

万元，减少

2009

年净利润

1,200.16

万元；减少

2010

年

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产总额

1,200.16

万元， 减少

2010

年末净资产

1,200.16

万元； 减少

2011

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产总额

1,084.90

万元，减少

2011

年末净资产

1,084.90

万元，

增加

2011

年净利润

115.26

万元。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2[1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以现场审议

方式在深圳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实际现场出席董事

9

名，电话连线出席

1

名，书面委托

2

名。刘国元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冷泰民董事、王宏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事先

审阅了会议文件，并分别委托陈蕾董事、付刚峰董事出席并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及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董事审议了会议议案并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少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黄少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聘任苏新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罗志奇先生、闫武山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元先生、杨斌先生、尹永利先生、张宝林先生对议案

2

、议案

3

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已提供上述任职人员的个人简历，独立董事就有关问题向其他董事

和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拟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了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未发现有《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二、对上述人员的提名、推荐、审议、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关于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国元先生、杨斌先生、尹永利先生、张宝林先生对本议

案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一、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提供的信永中和相关资料，信永中和具备从事内部控制审计的

资质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二、同意公司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附：

苏新刚简历：男，

1958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交通部水运司司长等职务。

2005

年

9

月起任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2006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2007

年

4

月起任中国液化天然气

运输（控股）有限公司（

CLNG

）董事长。

2008

年

4

月起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罗志奇简历：男，

195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在交通部人事劳动司任主任科员、副

处长、处长等职。

1998

年加入招商局集团，历任招商局集团人事部、业绩考核部副总经理，招

商局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等职。

闫武山简历：男，

1963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中国石化国际事

业公司任职，

2000

年加入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

总经济师兼任办公室主任等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２

，

３５５

，

６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１２

，

３５５

，

６５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９８

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

１

号 咨询联系人：汤文华

咨询电话：

０７１２－８７４００１８

或

８７４１４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１２－８７４００１８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和平村相应地块

土地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之控股子公司武汉

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乐谷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以挂牌竞价方式分别

竞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编号为

Ｐ

（

２０１１

）

２５５

号、

Ｐ

（

２０１１

）

２５６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关于新增项目储备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相关事项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已取得上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根据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欢乐谷公司

应按期分别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及原土地使用人（即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村委

会）签订相应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

同》，办理土地登记、移交手续，并按相关合同约定向原土地使用人支付土地转让补偿价款等

事宜。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2-22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名及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1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为符合公司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和服务商转型的战略要求，扩大公司注册名称涵盖的业务范围，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和综合竞

争力。公司将注册名称由

"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同时，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了修改。详见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20

日、

4

月

11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在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0000000038082

住 所：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工中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周忠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418,754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218,418,754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

信息服务

,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通信、银行、公共事业等各领域磁条卡、智能卡

（含移动电话

SIM

卡、银行卡）、微电子智能标签产品及相关读写机具、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和系统集成相关技术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物联网相关产品

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半导体模块封装及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至此，公司已完成名称变更，正式更名为

"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

"

东信

和平

"

、证券代码

"002017"

不变。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2-023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地点：珠海市南屏屏工中路

8

号公司综合楼

603

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杨有为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2,908,69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6937%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112,794,7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641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3,9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22%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

长杨有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2,849,571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6%

；反对

59,121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同意《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林律师、任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基金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富安达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工商银行开展的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 个人手

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工商银

行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１．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

电话银行申购以上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２．

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合同条款规定执行，不再享有

费率折扣。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工商银行的规

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期定额

申购基金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富安达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

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基金优惠活动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定期定额申购基金业务优惠活动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交通银

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对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实行

８

折费率优惠政策。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

８

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

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本优惠不包括

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交通银行的规

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关于办理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日常转换、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安达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２

基金销售机构

２．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２．１．１

直销机构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６８

号中建大厦

２９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或 （

０２１

）

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２．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１．

可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２．

可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调整本基金的业务办理机构，并及时公告。

４．

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可能因业务安排、系统设置等原因，在办理本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业

务时，相关业务规则、办理时间和要求的资料、信息等有所区别，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告项下相关

业务时，除应遵循本公告内容外，还应按照各销售机构的要求执行。

５．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

等事项，请参见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相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也可致电各

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和《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资料。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

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北京金风

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和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

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并与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项目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三峡新能源全资子公司三

峡新能源金昌风电有限公司就其水泉子风电场项目及西滩风电场项目签署工程施工合同，合

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904.5

万元。开工日期以业主方发出的正式开工指令之日为准，工期

123

天，预计将于

2012

年内完成。

中国三峡新能源持有金风科技

11.19%

的股份，为金风科技关联方。三峡新能源金昌风电

有限公司为中国三峡新能源全资子公司。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阳女士回避对上

述议案的表决。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骥

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详见《关于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骥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公告》（编号

2012-026

）。

三、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更改电子呈交系统授权人士的议

案》：

同意公司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电子呈交系统第二授权人士变更为武钢先生。

四、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商都县天润风电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编号

2012-027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阳女士回避对上述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6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骥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天润

"

）拟出资人民币

5

亿元，投资骥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

"

骥达基金

"

），

北京天润将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关于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骥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

案》，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介绍

普通合伙人名称：骥达（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

700

号

5

幢

110

室

法定代表人：冯冠邦

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股权投资咨询。（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骥达（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骥达上海

"

）是骥达合伙企业的普通

合伙人，作为普通合伙人，骥达上海及其关联人士向合伙企业认缴出资合计约人民币

1

亿元，

占骥达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人民币

50

亿元）的

2%

。

骥达上海作为受托管理机构，其投资团队业绩斐然，团队成员曾负责筹建和管理过

5

个基

建类实物资产股权投资基金，完成了

3

个

IPO

，在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成功收购了

25

个、开发了

5

个、管理了

22

个、退出了

12

个基建类实物资产项目；具备雄厚的可持续发展行业

实物资产项目股权投资及管理运营的实力和背景。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投资的投资标的骥达基金是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总规模为

50

亿元人民

币，由全体合伙人缴纳。本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开发、收购在建、已营运的以风力发电项目为

主的可持续发展行业投资项目，并从中获取长期相对稳定、可预测的现金回报；骥达基金不投

资上市公司股权。

北京天润拟作为财务投资人，以出资额（人民币

5

亿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为基金的关键

有限合伙人。北京天润所投资金仅投资于北京天润旗下的风电场项目（包括境内外风电场项

目）。根据北京天润与普通合伙人的单独约定，北京天润可不实际出资，直接通过项目交易时

部分权益价值出资的方式体现。

四、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投资骥达基金，可为北京天润项目投资与开发培育市场化的退出渠道及新的合作伙

伴，并获取基金投资收益，拓展新的、稳定的利润来源。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投资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已经建立了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对投资管理的内部控制较为健全，本项投资已经提交董事会审议，履行

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同意本项投资。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7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

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商都天润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润新能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天润

"

）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500

万元，主营业务：风力发

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

北京天润持股比例为

50%

。

北京天润拟转让其持有的商都天润

50%

的股权给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峡新

能源

"

）。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为金风科技关联方，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商都

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北京天润转让其参股子公司商都天润

50%

的股权给

三峡新能源，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696.51

万元，转让后三峡新能源持有商都天润

100%

的股权。

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胡阳女士回避

对此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经

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住 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

12

号

法定代表人：樊建军

注册资金：人民币叁拾肆亿肆仟零玖拾捌万伍仟元整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方式：进出口、投资、承包、批发、零售、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清洁能源、水利、水电、电力、供水、

清淤、滩涂围垦、环境工程、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托、投资顾问；机

械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承包境内水利电力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与上述业务相关的

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有金风科技

11.19%

的股

份，为金风科技第二大股东。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2

】第

4346

号审计报告，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

1,617,047.3

万元，净资产

905,786.5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总

收入

146,548.5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9,508.6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商都县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农垦队镇北部合兴公村

法定代表人：刘玮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

产经营）。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2

】

292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商都天润总资产为人民币

6.88

亿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5.41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47

亿元，

2011

年商都天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076.1

万元，净亏损人民币

498.8

万元。

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发评报字【

2011

】第

123

号评估报告，在评估基

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商都天润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5,587.37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

币

25,502.00

万元，目标股权（商都天润

50%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751.00

万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以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商议后确定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696.51

万元。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

、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北京天润与三峡新能源就商都天润

50%

股权的转让款为

12,696.51

万元。

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

1

） 工商变更登记之后五个工作日内， 三峡新能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

， 即人民币

6348.255

万元；

（

2

）完成以下工作后，三峡新能源支付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50%

，即人民币

6348.255

万元；

1

）商都一期、二期项目按规定完成，并且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2

）商都一期、二期项目前期工作资料、工程建设资料及工程合同、财务会计资料及目标公

司资料移交并完成移交手续；

3

）移交获取核证减排量交易所需的全部合同及支持性文件；

4

）商都一期、二期项目按《风力发电项目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完成全部各专项验收及竣工

验收并取得相应的验收报告；

5

）取得商都一期、二期项目电力业务许可证并签订购售电合同。

3

、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天润主营业务为风电场开发、建设与销售，本次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为北京天润正常

业务内容，可增加投资收益。

六、本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公司与三峡新能源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1.27

万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友三先生、施鹏飞先生、黄天祐先生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遵循了自愿、公平、有偿的原则，转让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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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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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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